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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印發 

 

院總第 1187 號 委員 提案第 24380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惠員、陳歐珀等 21 人，因我國近年改造槍枝風氣

橫行，持改造槍枝從事非法行為之情事層出不窮，其亦戕害

我國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權利，且第一線執法人員於執

行法定勤務時亦暴露於改造槍枝之威脅中。為改善當前執法

人員執法環境，且明確化管制改造手槍及有效嚇阻槍枝改造

之不法份子，並安定我國民心，降低我國警政人員查緝改造

槍枝之風險，爰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我國國內部分玩具槍製造業者及廠商意圖規避關於模擬槍須具備打擊底火之要件，生產

形式及材質近似真槍之玩具槍商品，且自稱為「操作槍」，並以一般商品型態流通於實體

店面或網路商城間，使圖謀不軌之不法分子可輕易購買取得，並以簡易機具將「操作槍」

改造為具殺傷力之火藥式槍枝，造成我國改造槍枝橫行，故將本法第一項改為具類似真槍

之外型、構造、材質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置，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者，定義為模擬槍

。 

二、為使警察機關對於我國流通之模擬槍枝具通盤性掌握，對於專供外銷及研發業者，增加模

擬槍枝列冊登記之條件，以加強行政管理並落實執法。 

三、為警察機關辦案實效之查察模擬槍，能具有更多彈性及蒐證空間，於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

、儲存或販賣場所，對其零組件、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時

，為使其能夠清楚該場所之模擬槍數量、型號、火力等可能造成人員生命危險之因素，爰

加入命其提供必要之資料內容。 

 

提案人：賴惠員  陳歐珀   

連署人：洪申翰  余 天  黃國書  陳素月  林宜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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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泰源  許智傑  吳玉琴  何欣純  吳思瑤  

蔡易餘  周春米  莊競程  吳秉叡  林俊憲  

黃世杰  張宏陸  陳秀寳  林楚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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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之一 具類似真槍之

外型、構造、材質及火藥式

擊發機構裝置，且足以改造

成具有殺傷力者，為模擬槍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

讓前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

，處新臺幣兩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情節重大者，得併命

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但專

供外銷及研發並事先取得警

察機關之許可並列冊登記者

，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

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 

改造第一項公告查禁之

模擬槍可供發射金屬或子彈

，未具殺傷力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第一項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

派員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

或販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

成品、半成品、各種簿冊及

其他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

並得詢問關係人及命其提供

必要之資料。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

執行檢查任務時，應主動出

示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並

不得妨礙該場所正常業務之

進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五

第二十條之一 具打擊底火且

外型、構造、材質類似真槍

者，為模擬槍。模擬槍，足

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槍枝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查禁。 

模擬槍之輸入，應先取

得內政部警政署之同意文件

。 

製造、販賣、運輸或轉

讓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槍

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其情節重大者，得併

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向警察

機關報備者，不在此限。 

出租、出借、持有、寄

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

公告查禁之模擬槍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改造模擬槍可供發射金

屬或子彈，未具殺傷力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鍰。 

警察機關為查察經公告

查禁之模擬槍，得依法派員

進入模擬槍製造、儲存或販

賣場所，並應會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其零組件、成品

、半成品、各種簿冊及其他

必要之物件實施檢查，並得

詢問關係人。 

前項規定之檢查人員於

執行檢查任務時，應主動出

示身分證件，並不得妨礙該

場所正常業務之進行。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六

項之檢查或提供資料者，處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一、為明確規範且管制類似真

槍極易改造成具有殺傷力之

改造槍枝者。爰此，將第一

項具打擊底火之要件修正為

具類似真槍之外型、構造、

材質及火藥式擊發機構裝置

，且足以改造成具有殺傷力

者，為模擬槍。使模擬槍之

定義範圍更為明確，進而降

低非法改造槍枝出現之可行

性，進而達成維護社會治安

之目的。 

二、第一項修正模擬槍之定義

後，模擬槍無足以改造成具

有殺傷力槍枝之虞者，將不

再管制；而考量現行法第三

項所定之「運輸」已涵蓋第

二項所定之「輸入」，爰刪

除現行第二項規定。 

三、為有效遏止製造、販賣、

運輸或轉讓第一項公告查禁

之模擬槍者，爰提高罰緩金

額。但現行條文第三項針對

從事專供外銷及研發而製造

、販賣、運輸或轉讓模擬槍

之行為者，從現行要求相關

業者向警察機關報備，改為

取得警察機關許可並列冊登

記，以加強行政管理並落實

執法，並將其移列至本條文

第二項。 

四、因改造槍枝用以犯罪之機

率甚高，將嚴重危害社會治

安，為有效遏止改造模擬槍

行為以確保社會大眾生命、

財產、安全等權利，爰提高

之提高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之罰鍰額度，並分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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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檢查、詢問或提供資料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

項模擬槍之人民或團體，應

自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內

，向警察機關報備。於期限

內完成報備者，其持有之行

為不罰。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

入之。但有第二項但書或前

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但書許可之申請

程序、應備文件、條件、期

限、廢止與第五項檢查之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及強制執行檢查。 

公告查禁前已持有第一

項模擬槍之人民或團體，應

自公告查禁之日起六個月內

，向警察機關報備。於期限

內完成報備者，其持有之行

為不罰。 

第一項公告查禁之模擬

槍，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

入之。但專供外銷及研發並

向警察機關報備或前項情形

者，不在此限。 

其移列至第三項及第四項。 

五、基於為確保辦案實效及避

免檢查人員自行檢查與要求

業者提供相關資料不盡相同

，亦為維護執法之公信力，

有放寬警察機關蒐證權限之

必要性，爰提案修正本條。 

 


